
嘉義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培養多元人才擴大職務輪調方案 

第肆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

肆、輪調類別及執行方式 

二、執行方式 

(一)已達輪調期限人員：

每年 6月由人事單位

製發「嘉義市政府及

所屬機關現職公務人

員遷（平）調意願調

查表」辦理調查，彙

整分析結果送機關首

長為用人參考。 

(二)未達輪調期限人員：

用人單位基於業務需

要或因人地不宜，得

簽奉核准後，隨時辦

理輪調或工作指派支

援。 

(三)跨機關職務輪調，除

應符合相關遷調規定

外，需經機關首長同

意。 

肆、輪調類別及執行方式 

二、執行方式 

(一)已達輪調期限之人員

名單，由人事單位每

年 5月產製送用人單

位審酌辦理；未達輪

調期限人員，各用人

單位基於業務需要或

因人地不宜，得簽奉

核准後，隨時辦理輪

調或工作指派支援。 

(二)跨機關職務輪調，除

應符合相關遷調規定

外，需經機關首長同

意。 

一、調整體例。 

二、作業機制改為

主動調查同仁

意願，以符實

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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